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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公安局晋宁分局文件
〔B〕

〔公开〕

昆公晋函〔2023〕122号

关于政协昆明市晋宁区第二届二次会议
第 72 号提案答复的函

马玲芬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整治非标电动自行车、电动三轮车、四

轮车及老年代步车非法营运的建议》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自 2019 年 4 月 15 日，电动自行车新强制性国家标准《电

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》(GB17761-2018)就正式实施了，其中要

求不符合新标准、未获得 3C认证的车辆不得再生产、销售。

国家权威部门的一项数据统计显示，在 2019年消费端，全

国道路行驶的电动车中超标车占比达 75%左右，而超标车往往是

交通事故中的“惯犯”。



- 2 -

据不完全统计，晋宁辖区内至今无牌无证电动三轮车、四轮

车和老年代步车保有量约 30000多辆，一部分车辆长期在农贸市

场、客运站、村镇路段及人流聚集的地方非法载客，无证驾驶或

与准驾车型不符、违反交通信号、乱停乱放、超速超员等交通违

法现象十分突出。驾驶人员多为老弱病残和妇女，很大一部分没

有经过正规的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学习和驾驶技能培训，交通安全

意识淡薄，交通安全知识欠缺，操作技能不熟练，在驾驶过程中

闯红灯、闯禁行、随意掉头、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突出，容易对

其他车辆造成猝不及防的影响，扰乱正常道路通行秩序，极易引

发交通事故。非标电动车不具备搭载人员的安全技术条件，但非

法营运的驾驶人员为能抢到客源，大多在广场、农贸市场周边、

主要路口、学校门口、客运站聚集拉客，车辆横冲直撞、乱停乱

放、随意占用道路，干扰了正常的交通秩序，事故频发。2018

年 1月至 2022年 6月，仅昆阳、晋城辖区内共发生因电动三轮

车、四轮车及老年代步车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 315起，造成 8人

死亡，297 人受伤，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1000 万元。给社会带来

了极大的危害。社会反映强烈，群众要求取缔电动自行车、电动

三轮车、四轮车及老年代步车载客的呼声越来越强烈，取缔电动

自行车、电动三轮车、四轮车及老年代步车载客营运势在必行。

由于电动三轮车、四轮车及老年代步车大多属于超标车，无

法办理上牌手续，也无法购买车辆保险和第三者责任险，从业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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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大多又是弱势群体，抗风险能力较弱，一旦发生交通事故，大

部分人无力承担赔偿责任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四无车辆（无牌、

无证、无保险、无赔偿能力），部分人员为了逃避责任甚至驾车

逃逸，给交通事故处理造成极大困难，致使事故受害人得不到应

有的赔偿，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。

非法营运问题突出，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，

交警大队及运管部门年年进行整治，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非法营

运问题，还愈演愈烈，影响了群众幸福感安全感，影响了和谐社

会建设，群众意见很大！也受到上级机关部门领导的关注！

分析目前电动三轮车、四轮车及老年代步车等非标车辆管理

及非法营运乱象难以整治的原因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是群众出行有需求。目前晋宁辖区内特别是乡村公交车、

出租车、共享车等公共交通资源有限，短途出行“打车难”未能解

决，而电动三轮车、四轮车、老年代步车凭着方便快捷、价格低

廉等优势成为短途出行人群的首选，需求群体较大。

二是晋宁区至今没有出台关于非标电动自行车、三轮车、四

轮车及老年代步车相应的管理规范。

三是公安交警、交通运政等执法部门虽然多次联合开展专项

整治，取得阶段性的效果，但没有形成合力及长效管理机制使其

持续巩固，因此，不断出现反弹，没能彻底解决及理顺，使其愈

演愈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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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是驾驶人员情况复杂。非法营运的电动三轮车、四轮车及

老年代步车驾驶员大多为失地农民、下岗职工、务工人员、老弱

病残人士，他们难以找到固定的工作，出于生计，从事载客营运

每个月能有 3000元左右收入，加上从业门槛较低，因此吸引了

一部分人将此作为谋生手段。

五是驾驶人员由于未经学习培训，往往安全意识淡薄，驾驶

技能参差不齐，驾驶操作随意任性，带来极大安全隐患。

为进一步加大对非标电动自行车和电动三、四轮车的管理及

此类车辆非法营运的问题切实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，规范交通

秩序，优化交通环境，保障群众出行安全，建议全区统一安排部

署，在全区范围内全面启动开展对非标电动自行车及电动三轮车、

四轮车及老年代步车的专项治理行动，并形成长效管理机制。

二、意见建议办理情况

（一）召开会议，认真研究意见建议办理方案。为认真做好

该提案的办理工作，市公安局晋宁分局交警大队高度重视，于

2023年 4月 18日召开会议，对《关于加强整治非标电动自行车、

电动三轮车、四轮车及老年代步车非法营运的建议》进行了专题

研究，依托市委、市政府下发《关于非标电动车淘汰治理工作方

案》的要求为契机，交警大队与市场监督管理局、运管分局等部

门协同，落实属地责任，发挥行业组织作用，鼓励企业履行社会

责任，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，切实保障存量非标电动自行车在



- 5 -

过渡期届满后有序置换淘汰，有效减少电动自行车安全事故，切

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，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工作目标：

通过宣传引导、回收置换、无害化拆解、综合治理等工作方式，

预期到 2023年 7月底，完成备案非标电动自行车置换淘汰总量

的 30%；到 2023年 9月底，完成备案非标电动自行车置换淘汰

总量的 60%；到 2023年 12月底，基本完成置换淘汰工作（在本

区登记注册的悬挂物联网车牌（绿底，红色“昆明”字样，白色 7

位数字）及临时过渡号牌（白底红字，“云 A”字样开头）的非标

电动自行车）。

（二）加大宣传教育、摸底排查、引导力度。1.研究制定非

标电动自行车、老年代步车、电动三轮车、四轮车淘汰治理工作

宣传方案，聚焦过渡期政策规定、时间节点、补偿换购、回收置

换、落户销户、废旧电池危害等重点内容，制作生动形象的宣传

视频和浅显易懂的宣传手册，通过城市电子屏、报纸、电视、广

播、手机短信、微博、微信、抖音、头条号等载体，广泛宣传销

售、使用非标电动自行车、老年代步车、电动三轮车、四轮车的

危害及后果，引导群众不购买、不使用非标电动自行车、老年代

步车、电动三轮车、四轮车，鼓励群众主动对非标电动自行车进

行置换或报废，为非标电动自行车淘汰治理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

环境。2.结合行业特点，深入园区、工地、写字楼、商场、学校、

医院等重点场所、重点企业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工作。积极对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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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乡镇（街道）落实属地责任，充分调动村（居）委会、村组（社

区）、网格工作人员积极性，深入村（居）委会、村民小组、社

区、居民小区开展宣讲宣传，扎实深入做好群众宣传引导工作，

确保宣传全覆盖。3.组织倡议全区各级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国

有企业广大干部职工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带头置换、报废在

用非标电动自行车，以实际行动为全社会推动非标电动自行车淘

汰治理工作作出表率。

（三）加大违法行为查处力度。为切实做好非标电动自行车、

老年代步车、电动三轮车、四轮车通行秩序管理工作，进一步规

范通行秩序，改善交通环境，全力遏制非标电动自行车、老年代

步车、电动三轮车、四轮车交通违法及交通事故发生。交警大队

采取“日常管理与集中整治相结合、定点纠处与流动巡查相结合、

教育与处罚相结合”的原则，全面加大对街面电动车运营及老年

代步车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，积极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。

2023 年来，交警大队开展城区三轮车、电动车非法运营、老年

代步车通行秩序整治行动 4次，查处三轮摩托车、电动车及老年

代步车各类违法行为 142起，暂扣 35辆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方向

一是交警部门将持续开展集中整治工作，重点整治昆阳城区

南门农贸市场、北门客运站、晋城街道等老年代步车秩序较乱，

电动三轮车、非法拼组装、改装车辆等非法客运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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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制作生动形象的宣传视频和浅显易懂的宣传手册，通过

城市电子屏、报纸、电视、广播、手机短信、微博、微信、抖音、

头条号等载体，广泛宣传销售、使用非标电动自行车的危害及后

果，引导群众不购买、不使用非标电动自行车，鼓励群众主动对

非标电动自行车进行置换或报废，。

三是积极协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加强对电动车、老年代步

车销售点的排查清理，加强电动车、老年代步车源头管理。

四是积极与区运管分局协同配合，大力开展联合执法，加大

对三轮摩托车、电动车非法营运的打击。

感谢您对公安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晋宁分局交警大队 67802784）

昆明市公安局晋宁分局

2023年 5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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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办公室、区政府办公室、区政协提案委。

昆明市公安局晋宁分局 2023年5月25日印发


